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22 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及直博生章程 

 

为了进一步做好我院 2022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接收工作，根

据《华南师范大学 2022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章程》文件精神，

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一、学院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由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老一辈心理学家

阮镜清（1905－1993）教授创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之后在他的带领下涌现

出了肖前瑛、沈家鲜、许尚侠等一批优秀的心理学家，在教育心理、发展心理、

实验心理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外心理学界

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从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开山铺路到最近 30年的阔步前

行，我校心理学科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1986年教育心理学首批获批广东省重点学科，1997年通过国家立项成为华

南师范大学“211工程”3个第一层次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1999年被确定为广

东省 15 个第一层次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并获批设立首批广东省特聘教授岗位。

2001年获批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1 年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省部共建）； 

2002 年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获批国家重点学科； 

2003 年心理学获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03 年心理学本科专业被评为广东省第一批名牌专业； 

2006 年心理学科获批广东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2008 年获批“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2009 年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实验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全

国心理学界第一个)； 

2010 年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实验室获批“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受广东省政

府委托设立“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技术研究中心”； 



2011 年受广州市政府委托设立“幸福广州心理服务与辅导基地”； 

2012 年心理学一级学科获批广东省第一层次建设攀峰重点学科； 

2014 年获批“广东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提升协同创新中心”； 

2015 年“心理与行为科学学科群”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教育部在我院设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中心”和“广东省心理学会”也均挂靠于我校心理学院； 

2017 年，“教育考试国家题库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广东中心”依托我院成立； 

2019 年脑认知与教育科学实验室获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0 年获批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在 2009 年、

2012 年连续两届均排全国第三名，在 2012年全国“211 工程”三期建设验收中，

心理学科“学习与人的素质发展”在全国人文社科大类 100 多个项目排名前四

名(3.36%)，在 2017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我校心理学科与北师大心理学科、

北京大学心理学科并列被评为 A+，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心理学科在上海

软科学科排名中均位居第二。 

心理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很有盛誉的专家学者，2018 年获

批教育部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心理学唯一）。现有专任教师 58人，

其中教授 33人，副教授 21人，硕士生导师 48人，博士生导师 28人。国家级教

学名师 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人，青年长江学者 2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国家重要海外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

1人，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1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 4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5人，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青年教师

奖获得者 3人，广东省“珠江学者”与“青年珠江学者”共 11人。 

2022 年心理学院有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学、计量心

理学等四个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和应用心理（授应用心理硕士学位）、心理

健康教育（授教育硕士学位）两个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专业招收推免生。另

外，心理学专业今年开始拟招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以下简称“直博生”）。 



欢迎广大优秀学生前来报读！ 

 

二、申请条件 

1.申请学生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心健康。 

2.申请学生必须是具有推荐免试授权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并获得所在院

校推荐免试资格。（未获取推免资格） 

3.申请学生本科专业不限，尤其欢迎具有心理学、医学、计算机、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神经生物学等理工类学科背景的优秀毕业生。 

4.其中报名直博生还需满足以下申请条件： 

（1）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

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2）学习成绩优秀，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和作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质；在校期间曾参加科学研究、全国学

术竞赛等活动，表现突出者优先考虑。 

 

三、接收专业、人数及学制 

本院只有全日制招生专业接收推免生，拟招收推免生人数以最后确认录

取人数为准。非全日制招生专业不接收推免生。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拟接收人数 
基本学制   

（全日制） 

心理学（含基础心理学、发

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

学、计量心理学） 

040200（含 040201、

040202、040203、0

402Z1） 

73（含学科提

升计划 10

人） 

3 

应用心理（专业学位型硕士） 045400 25 2 

心理健康教育（教育硕士） 045116 15 3 

心理学（直博生） 040200 5 5 

注：（1）直博生只招收以脱产方式学习的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生，学制为 5

年，不得申请提前毕业。被录取的直博生在入学后适用博士研究生的各项管理规

章制度和待遇，在第一学年可优先获评博士一等学业奖学金。（2）报名直博生

的可以同时报名普通推免生，在无法录取为直博生时仍然可以根据复试情况确定



是否录取为普通推免生。（3）今年拟招收直博生的导师有：莫雷教授、李红教

授、孟明教授、张喜淋研究员、周国富教授。 

 

三、复试时间、内容与形式 

1.复试时间：2021年 9月 28-29日，具体时间待审核预报名材料后再另行

通知。 

2.复试形式：网络远程面试。采用双机位的形式，主机位及附机位均采用腾

讯会议软件进行，在复试前至少提前一天进行网络测试，具体操作办法另行在我

院网页发布。 

3.复试内容：复试内容包括思想道德水平考核、外语水平测试、专业素养考

核、综合素质考核等内容，总成绩为 100分。复试不合格（低于 60 分）不予录

取。 

 

四、申请和选拔考核程序 

1.申请学生填报专业志愿。申请学生先于 9月 25 日前使用华南师范大学推

免生预报名系统（http://yzsys.scnu.edu.cn/#）进行意向填报；如果因网络

或系统问题无法在预报名系统进行填报，则可以填写好电子表格“附件 1-2022

年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预报名表”“附件 2-2022年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直

博生预报名表”（如果同时申请直博生和普通推免生需要同时填写两个表格）。

（见附件），并于 9 月 25日前将填好的报名表发至邮箱：xlxy105@126.com（预

报名系统若成功填报，则无需发送报名表到该邮箱）。我院研工办将通过我校“推

免服务系统”或手机短信向申请学生发出复试通知，申请学生接到复试通知后应

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是否同意参加复试。 

2. 复试材料审核。请参加复试的考生在预报名时将下列“1-4”项材料电子

版上传至预报名（申请直博生的同学上传 1-5项材料），或者和预报名表一并打

包发至邮箱：xlxy105@126.com。 

（1）本人获得本科在读学校推免资格的公示或者院系出具的推免资格证明； 

（2）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学生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正反面，学生证复印学

生信息和注册情况），复试时网络查验身份证和学生证原件；学籍信息有问题者

不予复试。 

（3）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原件，并加盖推荐院校教务处公章； 

mailto:xlxy105@126.com。


（4）其他有关材料复印件（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单，其他获奖证

书、本人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需验原件。 

（5）报名直博生的还需提交两份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

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推荐信）。 

（6）近三个月的体检表。可在招生考试处网站

（https://yz.scnu.edu.cn/a/20200527/396.html）下载体检表并按表格要求在

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体检。体检表务必在复试完五天内内寄至我院研工办，未提交

体检表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接收。 

3.学生复试。按我院安排的时间进行复试考核。 

4.接收工作：9 月 28-日-10月 20日。  

（1）所有申请考生必须于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开放时（预计 9 月 28 日左右

开放）正式填报专业志愿，最终信息以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为准。 

（2）初定拟接收学生名单。对于通过考核的申请者，我院将通过教育部“推

免服务系统”发送待录取通知，申请学生须按要求及时在系统接受待录取通知。   

（3）我院将拟接收的学生名单报我校招生考试处，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审核，在招生考试处或学院网页公示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如有异议且核

查属实的学生，将取消已发送的待录取通知。 

（4）公示结束后，学院将接受待录取且公示无异议的推免生名单报学校招

生考试处，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上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5）最终录取推免生名单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后，在研招网推免系统

备案公布的为准。 

 

五、全日制奖励资助政策 

学校现有的奖励资助种类如下（如有变动，以学校最新的奖助学金规章制

度执行），符合条件者可申请： 

1.国家奖学金：硕士 20000 元，博士 30000 元。国家奖学金的奖励名额及

资金均以当年国家下达文件为准。 

2.学业奖学金： 

（1）硕士新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8000 元，二等奖 5000元（推免生可获

得一等奖）； 

（2）硕士二、三年级学业奖学金（按二、三学年学业成绩评比）：一等

8000元，获奖比例 40%；二等 5000元，获奖比例 40%。 



（3）博士新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15000 元，二等奖 10000元（直博生可

获得一等奖）； 

（4）博士二、三、四、五年级学业奖学金（按二、三学年学业成绩评比）：

一等 15000 元，获奖比例 40%；二等 10000元，获奖比例 40%。 

3.国家助学金：硕士每年 6000元，博士每年 13000元，获奖比例 100%（有

固定收入者除外）。 

4.社会资助奖助学金。 

5.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受聘为助管、助教的同学，在岗期间每月 800

元。 

6.国家助学贷款。 

7.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 

8.研究生科研创新资金：科研能力突出的学生每年可以获得 3000 至 10000

的科研创新项目资金资助。 

9．出国出境学习资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院研究生有较多的出国出境

交流学习的机会，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生或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留学，

或获得学校资助出国交换学习，或获得境外名校全额奖学金出国攻读博士学位；

这些境外名校包括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医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牛津

大学、根特大学、德国于希利国家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等。 

备注：以上各条款如有变动，以学校最新规定为准。 

 

六、其他事项 

1．申请学生须确保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在申请推免生过

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录取资格。  

2．我校确定接收的推免生，在 2022年 9 月 1日前未获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

业证书者，将取消录取资格。 

3．已被我校接收的推荐免试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4．联系方式 

电话：（020）85216483 

电子邮箱：xlxy105@126.com 

心理学院网址：http://psy.scnu.edu.cn/ 

http://psy.scnu.edu.cn/


心理学院导师信息：https://psy.scnu.edu.cn/shiziduiwu/shizililiang/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号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107研

工办 

邮编：510631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工办 

                                                 2021年 9月 22日      

https://psy.scnu.edu.cn/shiziduiwu/shizililiang/

